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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專業人員資格審查、教育訓練時數抵免、認定」申請作業流程 

一、作業依據 

專業人員資格審查、專業訓練及繼續教育時數抵免、認定作業係依據勞動部

發布實施之「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遴用及培訓準則」（以下簡稱本

準則）辦理。本準則係以學、經歷或專業訓練時數等來規範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

服務專業人員之進用資格，並規定持有教育部規定學程或相關科系所之學分證

明者，得申請抵免專業訓練相關課程時數，而相關科系所畢業，亦得申請資格認

定。 

而 105 年 2 月 14 日繼續教育規定施行後，符合本準則之專業人員申請資

格認證證明有效期間以三年為限。專業人員應於取得專業資格認證證明後，每三

年完成第十條規定之各款繼續教育課程，合計應達六十小時以上，並於三年期間

屆滿前三個月內，提出完成繼續教育證明文件，辦理資格認證證明更新。專業人

員申請資格認證證明更新後，始得繼續提供服務。 

108 年 11 月 12 日施行每三年接受繼續教育期間之計算，得扣除專業人員

因育嬰留職停薪、職業災害或其他不可歸責專業人員個人之事由，致其離開職場

三個月以上之期間。期間之扣除應由專業人員自資格認證證明屆期前，提具證明

文件及工作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文件，送中央主管機關辦理

審查。 

二、身心障礙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管理應用系統 

網頁網址：https://vrs2.wda.gov.tw/eVRS。 

 

https://vrs2.wda.gov.tw/eV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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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體作業流程說明 

 

申請者 

資格認證 

(含資格證明更新及展延) 

專業訓練 

課程 

繼續教育 

課程 

時數認定及抵免 

督導 
職業重建 

個案管理員 
就業服

務員 

職業訓練 

師(員) 

職業輔導 

評量員 
單位申請 個人申請 

委託單位資料檢查/審查委員初審 

疑義案 

提請討論 

委託單位召開審查會議 

無疑義案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核定 

補件 不通過 通過 

符合準則： 

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甲級或乙級

技術士證) 

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 (社會工作

師、職能治療師…) 

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就業服務乙

級技術士證)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核定 

自行列印數位資格認證證明/ 

時數認定及抵免則核發公文 

登錄「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管理應用系統」申請，並依規定檢

附所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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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格申請流程 

一、申請路徑 

 

  

 

 

以上若無缺件且『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管理應用系統』送審資

料無誤，始得進行審查；若有缺件將另行通知。 

登錄上課紀錄(選填) 

所申請資格若需檢附「遴用前專業訓練」結訓證明者，請於首頁〉專業訓練

時數抵免申請〉按下【新增】〉訓練性質：【遴用前】，進行上課紀錄登錄〉

按【送審】。 

線上申請 

線上申請資格：登入後，於首頁〉專業人員新資格申請，進行新增相應專業

人員資格並上傳所需文件，按下【送審】。 

※申請流程(線上)影片：首頁〉訊息專區〉重要訊息〉進入「主旨：即日起

～～資格申請全面線上化囉～～免寄紙本」點選相關連結即可觀看。 

※缺件通知及公文寄送地址將以系統通訊資料為主，申請前請務必記得更

新。 

加入會員 

進入『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管理應用系統』首頁，右上角點【專

業人員登入】頁面註冊為新會員(若曾加入會員則免此步驟)。 

https://vrs2.wda.gov.tw/eVRS/Member/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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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請依照審查需求文件逐一上傳檔案(上傳檔案僅限 PDF 格式檔案，

每一欄位上限為 10MB) 

2. 若須檢附相關科、系、所或學位學程之畢業證書，且科、系、所或

學位學程名稱不完全符合對應條款要求，則須另外檢附「核心課程

對照表」與成績單。(請至下載專區下載)  

3. 若須檢附工作證明文件，除提供服務證明/在職證明外，未曾在「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第二代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資訊管理系統」

有服務紀錄者，則須額外檢附個案紀錄(一年一案為原則)，並載明申

請者姓名、個案、機構單位、服務日期、工作內容...等，最後合併成

一份 PDF 檔上傳 

4. 切結書須親簽，不得使用電子簽名 

5. 核定公文寄發地址以【系統上個人資料】所填寫之通訊地址為主。 

進入案件審查階段 

一、無疑義案件：  

1. 初審結果：由第一位委員進行初審，若無疑義將進入二審程序。 

2. 二審結果：二位委員審查結果需一致，如無疑義，委託單位將最終

審核結果呈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核定。 

二、疑義案件： 

1. 如相關科系認定、訓練時數抵免、工作經歷或專業訓練課程等有疑

義，由委託單位召開複審會議討論決議。 

2. 疑義案件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依會議決議寄送核定公文。 

※每月月中及月底會各送一次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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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畫面 

資格申請流程： 

1.專業人員登入 

 

2.回首頁〉點選【專業人員新資格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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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資格&條款 (選填)〉填寫並上傳所需文件，完成後按【送審】 

 

4.收到資格核定公文後，可於系統上下載數位證明。 

首頁〉專業人員專區〉專業人員資格查詢〉點選數位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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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數位證明】樣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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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申請流程(線上)影片：首頁〉訊息專區〉動態公告〉進入「主旨：職重資

格線上申請操作影片」點選相關連結即可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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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專業訓練時數認定及抵免(進用後)申請流程 

一、申請路徑 

 

 

 

 

哪些職重人員需要申請? 

1. 就業服務員：就業服務員應於初次進用後一年內完成身心障礙者就業服

務相關專業訓練三十六小時以上，成績及格取得結訓證明，始得繼續提供

服務。 

2.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於進用前，未完成前項所定之專業訓練，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得先行提供服務，並應

於進用後一年內完成訓練，成績及格取得結訓證明者，始得繼續提供服

務。 

3. 職業輔導評量員：具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二年以上工作經驗，且完成六十

小時職業輔導評量專業訓練者，得先行提供職業輔導評量服務，並應於進

用後二年內，完成一百小時職業輔導評量專業訓練時數及取得結訓證明，

始得繼續提供職業輔導評量服務。 

注意事項 

1. 切結書請務必親簽或蓋章後再上傳，禁止使用電子印章，檔案僅限 PDF

格式。 

2. 核定公文寄發地址以【系統上個人資料】所填寫之通訊地址為主。 

以上資料經委托單位初審如有缺件，將通知補件，如無缺件，委託單位呈報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核定。 

上傳佐證文件及切結書 

依頁面提示上傳結訓證書正面與反面及切結書，最後按下【送審】。 

登錄上課紀錄 

登入職重人員管理應用系統，並於首頁〉專業人員專區〉專業訓練時數抵免

申請〉按下【新增】〉訓練性質：進用後，進行上課紀錄登錄〉按【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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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畫面 

點選【專業人員登入】 

 

選擇【專業人員時數抵免申請】 

 

點一下【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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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性質：進用後 

 
 

登入上課紀錄〉上傳佐證文件〉按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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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繼續教育時數認定-機構申請流程 

一、機構申請流程說明 

課程申請方式及檢附文件如下： 

1. 課前申請： 

(1) 建議課程辦理日期至少【一個月前】提出申請。 

(2) 系統填寫完課程資料，網頁下方【列印課程摘要表】。 

(3) 新講師需檢附相關學、經歷佐證資料。並至首頁〉機構單位專區〉

講師資料維護，輸入講師資料。 

(4) 課程辦理完畢後取得核定公文，請上傳簽到表及學員名單。 

2. 課後申請： 

(1) 建議課程辦理完畢一個月內提出申請。 

(2) 課程摘要表（應與實際辦理內容相符）。 

(3) 新講師資格需檢附相關佐證資料。並至首頁〉機構單位專區〉講師

資料維護，輸入講師資料。 

(4) 講義、簽到表影本。 

3. 請至首頁〉機構單位專區〉課程資料查詢、送審〉點選【修改/送審】〉

網頁下方按【送審】，申請完成。 

 

【機構單位登入】後，進行線上繼續教育課程申請，路徑如下： 

1. 首頁〉繼續教育課程申請(個人/單位)〉於課程資料申請頁面，填寫課程

資料〉點下【列印課程摘要表】〉再按下【儲存】 

2. 頁面會帶到【機構單位專區】〉課程資料查詢、送審〉查詢〉找到剛申請

的課程〉修改/送審〉【送審】 

1. 登入職重人員管理應用系統，機構單位以【統一編號】為帳號，於【機

構單位登入】頁面申請註冊為會員。 

2. 確認會員同意書並填寫單位基本資料，完成註冊成為會員。 

https://vrs2.wda.gov.tw/eVRS/Organ/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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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醒： 

1. 申請課程如經專案人員提醒需補充資料（如系統登錄、簽到表、講義等），

請儘速於 2 日內完成補件。 

2. 系統輸入課程資料儲存後，切記點下【送審】，才算完成申請程序。 

3. 若課程講師已通過申請課程之核心能力與課程領域，送審資料可免附講

師簡歷表。 

4. 查詢講師是否通過申請路徑：首頁〉課程專區〉講師查詢。 

課程通過審核後：上傳簽到表與上課紀錄。 

1. 路徑：首頁〉機構單位專區〉課程資料查詢、送審〉查詢〉點【紀錄

匯入】 

2. 簽到表需包含課程名稱、上課日期、課程時間、講師名稱與簽到簽

退記錄(學員、講師親簽)。 

無疑義案件： 

申請案件收件後，由 2 位審查委員進行審查，審查通過後即送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核定。 

疑義案件： 

1. 經 2 位委員審查為疑義案件時，委託單位召開複審會議。 

2. 疑義案件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依會議決議寄送核定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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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構申請路徑畫面 

(一) 申請繼續教育課程 

繼續教育課程資料申請，首頁〉繼續教育課程 申請(個人/單位) 

 

1. 「課程資料是否公開」預設為「V」，課程資訊會在最新消息〉繼續教育課

程專區顯示。 

2. 如跨核心、跨領域，可點選【新增課程類別】，即可複選第二項課程類別、

核心能力、課程領域。 

3. 舊講師，請輸入姓名或身分證字號，講師學、經歷會自動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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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講師請點【申請講師】〉另開視窗【講師資料維護】輸入講師基本資料〉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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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點【列印課程摘要表】，並上傳。 

6. 【※】必填，課程資料填妥後，按【儲存】。儲存只是暫存功能，並未真正

送出。 

 

7. 請回到首頁>機構單位專區，點選【課程資料查詢、送審】。 

8. 功能欄，點選【修改/送審】，拉到最下面【送審】，課程才算申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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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首頁〉機構單位專區〉課程資料查詢〉數位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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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資料查詢/匯入上課紀錄 

申請過的課程，可在【首頁〉機構單位專區〉課程資料查詢、送審】按查詢。 

 
 

1.點【查詢】可看到單位申請過的課程。 

2.課程目前審核狀態，如果顯示【通過】，課程結束後，即可上傳簽到表及學員

名單。 

3.點【紀錄匯入】進行上傳簽到表及學員名單。 

 
 

上傳簽到表及學員名單方式說明： 

1.先下載【上傳格式範例】。上課記錄匯入(CSV 檔)及簽到表(PDF 檔)需同時

上傳。 

2.申請時如有跨領域，依實際學員名單，上傳二份 CSV 檔。 

3.簽到表如有分上、下午二份，請合併成一個檔再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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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傳後可點【瀏覽匯入明細】確認是否上傳成功。 

5.如果上傳名單有誤，可點選【清除上傳紀錄】，重新上傳。如果時數已核，就

無法清除了，此時請電洽委託單位協助修正。 

 

6.【上傳格式範例】第一筆不可刪除、不可刪除、不可刪除。 

7.時數請填寫【核定時數】，系統會自動加成。 

8.簽到表與 CSV 檔的名單順序【必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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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上課紀錄查詢 

查詢上傳的學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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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繼續教育時數認定-個人申請流程 

一、個人申請流程說明 

 

 

 
  

無疑義案件： 

申請案件收件後，由 2 位審查委員進行審查，審查通過後即送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核定。 

疑義案件： 

1. 經 2 位委員審查為疑義案件時，委託單位召開複審會議。 

2. 疑義案件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依會議決議寄送核定公文。 

1. 回首頁〉點【繼續教育課程(個人/單位】〉點【新增】〉訓練性質：繼續教

育。 

2. 依上課類型，選擇課程【實施方式】，填寫申請課程相關資訊。 

3. 上傳相關【佐證資料】。 

4. 下載【切結書】簽名或蓋章，掃描 PDF 上傳。 

5. 【儲存】提供資料暫存，並未送審。資料無誤請按【送審】申請完成。 

6. 課程結束後【6 個月內】完成線上申請。 

1. 登入職重人員管理應用系統，個人申請點選【專業人員登入】並申請註

冊為會員。 

2. 確認會員同意書並填寫會員基本資料，完成註冊成為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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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人申請路徑畫面 

1.登入本系統，申請課程資料 

2.首頁〉點選【繼續教育課程 申請(個人/單位)】 

 

3.繼續教育時數登入頁面，點【新增】 

 

4.訓練性質：選【繼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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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依上課類型，選擇【實施方式】，填寫申請課程相關資訊。 

6.上傳佐證資料及切結書。佐證資料必須依照上面說明檢附，缺一不可。 

7.資料無誤，按【送審】。 

 

8.如送審資料有問題，會退回申請者，【審查狀態：文件不齊】，請點【修

改】。並依照退件原因補正後再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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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專業人員專區〉繼續教育時數登錄〉數位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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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資格更新(換證)申請流程 

一、申請路徑 

 

 

 
 

  

系統自動跳出視窗，請上傳切結書。 

※切結書請務必親簽或蓋章後再上傳，檔案僅限 PDF 格式。 

登入職重人員管理應用系統，並於首頁〉資格證明更新(換證)〉點選【送審】。 

資格更新/換證說明 

專業人員於取得資格認證證明後，每三年需接受繼續教育，合計應達六十小

時以上，並於三年期間屆滿前三個月內，提出完成繼續教育證明文件，辦理

資格認證證明更新。 

計算方式： 

1. 總時數合計達 60 小時  

2. 專業課程+專業相關法規合計達 54 小時  

3. 專業倫理+專業品質合計達 6 小時 

課程明細查詢方式：首頁〉專業人員登入〉資格證明更新(換證)〉基本資料 

http://vrs.evt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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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畫面 

首頁〉點選【資格證明更新(換證)】 

 

1.系統顯示會員缺少的課程時數。 

2.課程時數若提前完成，系統於證書到期前３個月開放申請。 

 

3.點選【換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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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確認內容無誤點選【送審】 

 

5.跳出新視窗後，上傳【切結書】，按下確定後，即完成線上換證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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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下載【數位證明】 

首頁〉專業人員專區〉專業人員資格查詢〉點選數位證明 

 

7.【數位證明】樣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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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資格展延申請流程 

一、申請路徑 

 

 

 

 

  

※展延僅是繼續教育時數展延，服務期間並未延後。 

1.登人會員〉首頁〉資格證明展延〉點選【展延】 

2.下載【申請表及切結書】 

3.填寫留停日期起迄日，並上傳申請表、佐證文件、切結書 

4.資料無誤按【送審】 

根據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遴用及培訓準則第 11 條規定： 

第十條第二項規定每三年接受繼續教育期間之計算，得扣除專業人員因故

未執行職務三個月以上之期間。 

前項期間之扣除，應由專業人員提具證明，送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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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畫面 

1.符合遴用準則第十一條者方可申請。 

2.首頁〉點選【資格證明展延】 

 

3.點選【展延】 

 

4.上傳申請表、佐證文件、切結書 

5.資料無誤按【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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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聯絡資訊 

一、身心障礙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管理應用系統網頁 

(一) 網址：https://vrs2.wda.gov.tw/eVRS 

二、承辦單位聯絡資訊 

(一) 諮詢專線：02-27034529、02-27034389 

(二) 服務電子信箱： 2020daded@gmail.com 

 

mailto:2020daded@gmail.com

